
052026年3月26日  本版编辑／刘浩   美编／郭祺礽
E－mail：liuhao@fengone.com新闻·女性与法

“背调”遭差评？打工人可用这招防“滥调”

近日，北京丰台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背

景调查不实导致求职者降薪的案件。男

子王某入职新公司前，背调公司仅凭其前

同事刘某关于“价值观、生活作风存在问

题”的口头陈述，在未核实信息真伪的情

况下出具了负面评级报告。该报告导致王

某入职新公司的薪酬打折，每月工资减少

约 5000 元，并在公司内部引发负面议论。

王某因此诉至法院，主张前同事刘某

所述均不属实，背调公司出具的报告导

致其入职薪资水平降低，且相关评价内

容已被一定范围内人员知晓，导致其社会

评价降低，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要

求背调公司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背调公司的行为已

造成王某名誉受到贬损、社会评价降低

的不良后果。王某要求背调公司立即停止

侵犯其名誉权的行为，并对其赔礼道歉、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于法有据，法院判决予以支持。

然而，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长沙多

家律师事务所了解到，王某������的遭遇���并非孤

例。

3月15日，即将在湖南湘江新区入职

的产品经理林悦（化名）告诉记者，三个

月前，她从深圳某会务公司辞职回湘，应

聘上长沙一家互联网企业的产品总监岗

位。三轮面试，她过关斩将�������。������薪资谈判时，

人力资源负责人�����������却递来一份“黄灯”警示

的背景调查报告——“前同事反映：工作

态度与生活作风存在问题”。

林悦回忆，报告中的“信息源”指向

她在深圳工作时的前同事。两人曾因项目

分工����������������，���������������产生口角之争，离职时�����对方���甚至在

她朋友圈留言“好走不送”。她万万没想到，

这竟成为阻碍她职业发展的“暗箭”。

最终，新公司内部为此������引发����争议，虽

决定录用，但������ ��������月薪���� ��������从谈定的 2万元降至1.4

万元，且增加了“六个月观察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春招季火热，求职、跳槽、找工作，成了大家最关心的事。有人说，简历靠“包装”、面试看“演技”。殊不知，面试表现再好，
也可能败给入职前的“打听电话”：背景调查（以下简称“背调”）。背景调查作为企业招聘的重要环节，是核实求职者职业信息、
规避用人风险的重要手段。然而，据媒体报道，一些背景调查将与岗位无直接关联的私人事务纳入评判体系。这种做法不仅可能
侵犯求职者权益，也会影响就业市场的公平与规范。

不久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背景调查不实导致求职者降薪的案件就火上了热搜——前同事口头评价的一句
“价值观、生活作风存在问题”，导致男子新入职谈好的月薪直降 5000 元。那么，背调到底有多重要？背后又藏着哪些法律盲区？
今天咱们聊聊这个话题。

前同事的一句话让薪资大打折扣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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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调查�����������原本���������是企业降低用工风险

的“防火墙”，������������为何在近年来逐渐����异化为悬

在求职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记

者从《法治日报》近期发布的调查中看到，

因前公司恶意评价导致背调不通过的案例

自2024年 起显著增加，尤其是女性求职

者更易因“主观评价”等问题受阻。

背调边界�������������究竟�����������在哪？3月20日，记者

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多家企业中采访

发现，“�������������问题�����������背调”大致有三大特征：

一是“超范围采集”普遍化。长沙一

家背调机构从业人员透露，除学历、工

作经历等基础信息外，婚姻状况、生育计

划、涉诉信息等敏感内容�������也������常被纳入调查

范围。

二是“主观评价”权重过高。湖南湘

江新区一家互联网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

坦言，背调访谈中，“人际关系”“抗压能

力”“价值观”等软性指标难以量化，所以，

倘若前同事带情绪评价，就很容易影响

测评结果。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背调

公司会采用“自主寻访”模式，在不告知

求职者的情况下，联系其前同事，“圈子小，

打听成风，几乎成了潜规则”。

三是“女性标签”性别歧视。三地多

家企业女员工反馈，企业招聘时虽不会直

接询问婚姻状态、生育状态，但可能会

请背调公司暗地调查，因�������婚育状况���被拒的

现象仍有存在。

因恶意评价致背调不通过的案例增加现象：

刘凯（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北京丰台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来

看，关键不在“评价是否尖锐”，而在“是

否真实、是否尽责”。法院明确指出，背

调公司不能沦为“传声筒”，其在信息收集、

整理、输出过程中负有基本的核实义务与

专业审慎义务。对来源不明、缺乏事实支

撑的负面评价，不加甄别即形成结论并提

供给用人单位，本质上已构成对他人名

誉的贬损。

从法律上看，这一行为已符合名誉权

侵权的典型构成。一是传播了未经核实

的负面信息；二是该信息被第三人知悉并

产生实际影响；三是直接导致求职者薪

资下降、评价受损，形成现实损害后果。

因此，法院判令背调公司承担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责任，

具有明确的规则意义。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案实际上划定了

背调行业的边界：职业评价并非法外之

地。所谓“价值观”“作风问题”等带有

明显人格判断色彩的表述，若无充分事

实基础，应当严格限制使用。否则，一

旦进入正式报告体系，就可能对个体的

职业发展产生“准裁决效应”，其法律风

险不容忽视。

从实务角度看，这一判决释放出三个

信号：其一，背调公司需建立多源核验与

风险过滤机制；其二，用人单位不应“唯

背调论”，应给予候选人必要的申辩空间；

其三，求职者对不实背调有权主张更正

乃至侵权责任。

“背调杀”的本质，是信息不对称之

下的权利失衡。法律的介入，正是为了纠

偏这一失衡——让评价回归事实，让职

业声誉不再被随意定价。

那么，前同事在背调中恶意诋毁，是

否构成违法？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构成

侵权，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

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

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前

同事若故意捏造事实、散布虚假言论，导

致求职者社会评价降低、丧失工作机会，

即构成名誉权侵权，需承担停止侵害、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情节

严重，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诽谤罪。其关键证据在

于求职者需保存背调报告原文、与背调

公司的沟通记录、前同事散布言论的聊天

记录或录音等，证明“虚假陈述+ 传播

行为+ 损害后果”的完整链条。

背调不是“传声筒”，法律划定了“三道红线”说法：

求职者可用“三道防线”防范“背调杀”支招：

背调本应是一把“尺子”，丈量的

是能力与诚信，而非成为某些人发泄私

愤、企业隐性歧视的工具。因此，若遇“背

调杀”，求职者可把握以下“三道防线”：

第一，事前防御：签署背调授权书

时，明确限定调查范围（如“仅限学历、

工作经历核实，不含主观评价”），要求

企业书面承诺不采集与岗位无关的敏

感信息；第二，事中留痕：背调过程中，

要求背调公司出示访谈记录原件，核实

信息来源；若发现“自主寻访”等违规

操作，立即提出书面异议；第三，事后

求助：若因不实背调受损，72 小时内

固定证据（截图、录音、公证），向劳

动监察部门投诉或提起诉讼。


